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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智能駕駛運算方案的內地科創企
業地平線(Horizon Robotics)，繼去年底宣布計劃
在香港科學園內設立創新研發中心後，近日提交境
外發行上市備案材料，計劃發行不超過11.53億股
境外上市普通股，擬在港交所(388)上市。

據悉，地平線已於今年 3 月底提交主板上市申
請，聯席保薦人為高盛、摩根士丹利及中信建投國
際。初步招股資料顯示，該公司主要提供乘用車高
級輔助駕駛(ADAS)和高階自動駕駛(AD)解決方
案，最值得留意其股東陣營強勁，如比亞迪
(1211) 、上汽集團(600104.SH)，高瓴投資、紅杉
中國、大眾汽車集團旗下 CARIAD、雲鋒基金、
SK海力士、寧德時代(300750.SZ)以及英特爾均為
其上市前的投資者。

另外，華潤飲料的首次上市招股亦已獲港交所批
准，可能籌資最多10億美元，或最快月底啟動預
路演，不過時間表尚未敲定。美國銀行 、中銀國
際、中信證券和瑞銀擔任保薦人。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華邦科技
(3638)旗下 「港灣家族辦公室」香港辦公室昨日開
幕。主席張烈雲表示，這不僅標誌集團在家族辦公
室領域的深度布局，同時展現集團未來業務朝向多
元化發展。另外，華邦科技擬更改名稱為 「亨利加
集團」。

深圳資產管理規模達5億人幣
港灣家族辦公室稱，將通過集團成員公司及業務

策略夥伴，提供資產管理、財富傳承、金融信貸、
專業服務四大服務，為客戶提供全面的財富管理及
傳承方案。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方面，港灣家族辦
公室首席經濟師邢磊預料，旗下深圳辦公室的資產
管理規模，及至本月底將會增至約5億元人民幣。

張烈雲表示，港府於去年3月發表的《有關香港
發展家族辦公室業務的政策宣言》當中，其中一項
措施就是提出成立家族辦公室服務網絡，有鑑於
此，集團積極響應政策號召，推出家族辦公室品牌
「港灣家族辦公室」。
張烈雲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集聚眾多

超高資產淨值人士，疊加相關政策的持續助力，相
信日後家族辦公室業務，有望成為集團新的業務增
長點。他又指，集團將持續關注市場動態及客戶需
求，不斷探索家族辦公室高效服務模式及優質資產
配置方案，以滿足客戶日益增長的多元化需求。

港灣家族辦公室開幕
料成業務新增長點

張烈雲(右三)相信，日後家族辦公室業務有望成
為集團新的業務增長點。

地平線和華潤飲料
部署來港IPO

哪吒汽車香港研發中心昨正式揭牌，圖左為哪吒汽
車董事長方運舟。

行政長官李家超去年在施政報告宣布推出多項新措
施支持創科發展，包括設立100億元 「新型工業加速
計劃」，以政府和公司1比2的配對形式，為生命健
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
技的企業提供最多2億元的配對資助。政府消息人士
透露，新計劃下相關的生產設施投資總額須至少達到
3 億元，期望可推動下游的新型工業發展，以達成
2030年製造業佔香港GDP 5%的發展願景。

張曼莉：做大做強香港智能汽車產業
張曼莉期望，做大做強香港的智能汽車產業，並以

香港的獨特優勢，幫助國家的智能汽車產業更好拓展
全球機遇。她指出，內地汽車製造業迅速崛起，在新
能源汽車領域形成領先的優勢，是創新驅動發展，科
創推動產業創新的絕佳例子。去年國家躍升為全球最
大的汽車出口國，汽車產銷首破 3000 萬輛。連續 9
年，在電動車市場保持世界第一。上述成績源於新能
源汽車領域的重大技術突破。

至於如何在內地的電動車技術向縱深推進，與全球
協同發展，張曼莉認為，需要突破關鍵技術，例如複
雜環境感知、智能決策控制、嵌入交互等技術。多元
傳感技術融合感知、智能計算平台、新型智能終端等
與香港引領的基礎科研領域不謀而合，這些需要攻關

的技術恰恰是香港的強項。香港可結合產學研，企業
可用好香港基礎科研、人員匯聚的重大優勢。

加強科技成果轉化和商業化
張曼莉還提到，向外推廣並深入參與世界智能汽車

產業，企業需要建立與國際規範對接的智能汽車測試
評價體系，及國際測試基礎數據庫，亦需要在與國際
標準接軌的區域開展智能汽車綜合試點、應用試點。
在 「一國兩制」制度下，香港作為國際科研數據樞紐
可賦能車企去發展、去引領。

張曼莉回顧道，本屆政府在發展科技的路上，以產
業發展為導向，不單純是鞏固上游基礎研究，更彌補
過往的短板，加強中游的成果轉換和下游的商業化，
以建構科技產業體系，形成新的實體經濟。政府鼓勵

科技成果產業化，推出了配套政策措施，例如Inno-
HK創新研發平台、針對中游成果轉化的 「產學研1+
計劃」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瑋報道：哪吒汽車香港研
發中心昨日正式揭幕，並舉辦智慧汽車創新發展沙
龍。揭幕儀式標誌着哪吒汽車研發力量正式落地本
港，並以 「鏈主」身份引領技術革新，為香港乃至
全球的汽車智慧化發展注入新活力。

哪吒汽車董事長方運舟在揭幕致辭中表示，香港
不僅是連接東西方文化的橋樑，更是科技類企業打
造全球創新平台的戰略支點。作為香港政府的戰略
合作夥伴，他希望說明香港和內地產業連結軌，推
動新能源汽車 「新質生產力」享譽全球。

他強調，哪吒汽車一直堅持以技術驅動為核心，
擔當好新能源汽車產業 「鏈主」這個角色，去引領
整車、核心技術、軟硬件、品牌、服務、製造這些
全產業鏈的共同發展，從中國走向世界，加速在更
多國家和地區實現一車出海帶動全鏈，未來也將與

眾多車企共同攜手打造智能汽車的新質生產力。
據了解，哪吒汽車香港研發中心將匯聚全球頂尖

的研發人才，聚焦新能源汽車的核心技術，推動智
能化技術創新與突破，包括但不限於面向全球市場
的智能駕駛技術、全自然語言多語種的語音交互技
術、智慧圖像、OTA軟件線上升級、AI大模型、車
載超算平台等智能車載技術，以及智能聯網生態應
用與服務。利用本港完善的金融體系和廣泛的海外
網絡，與全產業鏈生態夥伴一起推動全球智能汽車
產業鏈深度協同發展。

在隨後舉行的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沙龍上，眾多智能
新能源車供應鏈科技企業代表與行業專家和學者，圍
繞新能源汽車的智能化發展進行了深入探討，與會嘉
賓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技術趨勢，為香港乃至全
球的智能化發展提供了思路和建議。

推動下游新型工業發展

100億新型工業加速計劃即將推出
【 香 港 商 報

訊】香港政府創
新科技及工業局(創科局)副局長張曼莉昨日
出席智能汽車技術創新發展沙龍時表示，
政府很快會推出100億元的新型工業加速計
劃，大力支持下游企業在港發展新型工
業，資助增聘科研人員、引入生產線等。
政府亦會加強產業投資引導，鼓勵更多社
會資本投向相關領域。

哪吒汽車香港研發中心揭幕

張曼莉(中)表示，政府很快會推出100億元的新興工業加速計劃，大力支持下游企業在港發展新興工業。

政府支持新型工業政策摘覽
年/月

2018年5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0月

即將推出

政策措施

啟動 「InnoHK創新香港研發平台」

成立 「香港微電子研發院」

加速建設 「人工智能超算中心」

「產學研1+計劃」

新型工業加速計劃

灣區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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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子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 年 8 月 8 日，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与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投资公
司拟以 38,390.27 万元的价格向国联证券出售所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生证券”或“标的公司”）146,950,772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占其总股本的 1.29%，并以标的资产认购国联证券新增发行的 34,369,088 股 A
股股份（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数量为准，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关认可及批准、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

批准、国联证券股东大会、国联证券 A 股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注册、中国证监会核准证券、期货、基金公司的股东
资格及股东变更事宜等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的上述各项审核程序存在不能获得批准、通过的风险，提请

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8 月 8 日，投资公司与国联证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投

资公司拟以 38,390.27 万元的价格向国联证券出售所持民生证券 146,950,772 股
股份，并以该等股份认购国联证券新增发行的 34,369,088 股 A 股股份（发行股
份数量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数量为准）。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本次交易前，投资公司持有民生证券 146,950,772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1.29%，为民生证券的参股股东；目前证券行业的整合正在加速，公司看好国
联证券与民生证券重组后的协同效应；本次交易中投资公司通过出售民生证券
146,950,772 股股份以获得国联证券发行的 A 股股份作为交易对价并实现了投
资退出，未来随着国联证券通过本次交易及后续整合实现的价值提升，公司有
望持续受益。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於 2024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战略委员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於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重组交易的议案》，同意投资
公司向国联证券出售标的资产，并以标的资产认购国联证券发行的 A 股股份，
并与国联证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1.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国联证券的公告和通函须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批准；
2. 本次交易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批准；
3. 本次交易经国联证券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批准；
4. 本次交易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5. 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6.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证券、期货、基金股东资格及股东变更事宜已经中国证

监会有关部门核准；
7. 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5914870B
成立时间：1999 年 1 月 8 日
住所：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葛小波
注册资本：283,177.3168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及投资业务、信

用交易业务及证券投资业务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国联证券的控

股股东，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联证券的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公司与国联证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国联证券之间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各自独立。
资信情况：国联证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国联证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1-3 月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7,342.04 295,546.14

净利润 -21,664.76 67,454.97

项目 2024 年 3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9,323,201.27 8,712,887.48

负债合计 7,496,436.41 6,900,531.6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26,764.86 1,812,355.79

注：国联证券 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4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投资公司持有的民生证券 146,950,772 股股份，占其

总股本的 1.29%。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二）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民生证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7000168XK

法定代表人 顾伟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成立时间 1997 年 1 月 9 日

注册资本 1,137,287.84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财务顾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民生证券的前五大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470,666,700 30.52%

上海沣泉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545,359,477 13.59%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8,412,932 4.91%

杭州东恒石油有限公司 514,327,700 4.52%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6,202,130 3.84%

合计 6,524,968,939 57.37%

民生证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民生证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1-3 月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06,146.16 375,659.73

营业利润 40,505.58 76,001.85 

利润总额 40,482.10 75,493.88

净利润 32,635.65 64,19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111.89 319,173.35

项目 2024 年 3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5,834,983.80 5,945,517.17

负债合计 4,227,432.87 4,385,02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07,550.93 1,560,497.17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
四、标的资产的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的转让对价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

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
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4】
第 1372 号），且该《资产评估报告》已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根据评估
结果，以 2024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民生证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988,878.57 万元。

在 评 估 基 准 日 后， 民 生 证 券 根 据《 员 工 股 权 激 励 计 划》 的 安 排 回 购
10,958,303 股股份（含无偿收回股份），并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其各股
东的持股比例进行了现金分红。

在考虑上述回购及分红事项影响后，双方协商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
下民生证券股份有限的股东全部权益的交易价格为 2,971,116.68 万元，以此为
基础确定投资公司所持民生证券 146,950,772 股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38,390.27 万
元。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2024 年 8 月 8 日，公司与国联证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协议甲方：国联证券
协议乙方：投资公司
（一）标的资产的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
甲方同意以发行 A 股股份作为对价向乙方购买其拥有的标的资产，乙方亦同

意向甲方转让其拥有的标的资产，并同意接受甲方向其发行的股份作为对价。
标的资产的转让对价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

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并经各方协商确定。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该《资产评估报告》已
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根据评估结果，以 2024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988,878.57 万元。

在 评 估 基 准 日 后， 标 的 公 司 根 据《 员 工 股 权 激 励 计 划》 的 安 排 回 购
10,958,303 股股份（含无偿收回股份），并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其各股
东的持股比例进行了现金分红。

在考虑上述回购及分红事项影响后，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下标的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交易价格为 2,971,116.68 万元，以此为基础确定投资公司
所持标的公司股份的转让价格。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国联证券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3. 发行价格与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国联证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议案的首

次董事会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告日，发行价格按照定价基准
日前 120 个交易日甲方 A 股股份的交易均价确定为 11.31 元 / 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 A 股股份交易均价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
日 A 股股份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 A 股股份交易总量，
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2024 年 6 月 19 日，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2 元（含税），根据本协议第 5.4.2 款，甲方 2023 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发行价格调整为 11.17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国联证券如有派息、送股、
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
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配股数
为 K，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为 D，调整后新增股份价格为 P1（调整值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息：

送股或转增股本：

配股：

三项同时进行：

4.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按照下述公式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 = 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乙方支付的交易

对价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向乙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应为整
数并精确至个位，按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发行股份数量”按照向下取整精确
至股，不足一股的部分计入甲方资本公积（舍尾取整）。发行股份数量最终以
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数量为准。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国联证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
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
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本协议的约定进行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随之调整。

5.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国联证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

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三）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标的公司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继续

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乙方应督促标的公司采取必要行动确保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不影响该等债权、债务之实现和履行。

本次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的变更。
（四）标的资产交割
在协议规定的生效条件成就后，乙方应督促标的公司按本协议规定向甲方交

付股权证并将甲方记载於标的公司股东名册；甲方应按本协议规定向乙方完成
本次发行的股份交付，并将所发行的股份登记於乙方名下。

双方同意并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标的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
发生转移，甲方自交割日起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该等股权完整的股东
权利，标的资产的风险自交割日起由甲方承担。

本协议规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配合甲方签署
根据标的公司的组织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办理标的资产过
户至甲方名下所需的标的资产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全部文件，促使标的公
司向甲方交付股权证并将甲方记载於标的公司股东名册；乙方应配合办理证券
公司股权变动审核 / 股东资格审核，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提供相关基础信息、股权架构信息、说明、承诺等文件（如需）。

双方应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全部标的资产过户至甲方名下之后尽
快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发行工作，并尽力於 20 个工作日内
但至迟不应晚於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包括但不限於在上
交所及股份登记机构办理股份发行、登记、上市手续及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报告和备案等相关手续。

（五）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重组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六）过渡期间安排

乙方在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的期间，应对标的资产尽善良管理之义务。
在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的期间，乙方不得允许（即不得在股东大会上投赞成

票以及通过其委派的董事在董事会上投赞成票）标的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
司进行下述行为，但得到甲方事前书面同意的除外：

1. 分立、合并、增资、减资或变更标的公司股份结构；
2. 修订标的公司的章程及其他组织文件，但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

修改标的公司章程及其他组织文件的不在此限；
3. 达成任何非基於正常商业交易的安排或协议且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

成了实质影响；
4. 在其任何资产上设置权利负担（正常业务经营需要的除外）；
5. 日常生产经营以外且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实质影响的出售或收购重

大资产行为；
6. 在正常业务过程中按惯例进行以外，额外增加任何员工的薪酬待遇，制定

或采取任何新的福利计划，或发放任何奖金、福利或其他直接或间接薪酬；
7. 签订可能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协议；
8. 实施新的担保、重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或收购交易等日常生产经营以

外可能引发标的公司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决策；
9. 利润分配；
10. 其他可能对标的公司的资产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以及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本款规定自协议签署日起即生效，乙方违反本款规定应根据协议约定按照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比例向甲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如
果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无法实现或者方另行协商确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本款规定将终止执行。

（七）协议的生效、变更、补充和终止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法人加盖公章且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

起成立。协议在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成就或满足之日起生效：
1.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国联证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大

会以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
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乙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如涉及）。
3. 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通过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备案。
4.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批准。
5.本次发行股份所涉及的H股公众持股量的进一步下降须获得联交所的认可。
6.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和通函须获得联交所的全部必要审核。
7.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8.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9. 证券、期货、基金股东资格及股东变更事宜已经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核准。
1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事项获得国家反垄断局审

查通过（如涉及）。
11. 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如果出现本协议规定的生效条件不能实现或满足的情形，各方应友好协商，

在继续共同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原则和目标下，按相关政府部门、监
管机构要求的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方式和内容，对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进行修改、调整、补充、完善，以使前述目标最终获得实现。

（八）违约责任
对於协议项下的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违反协议所约定的义务或其在

协议中所作的声明、承诺和保证事项而使其他方（以下简称“非违约方”）产
生或遭受损害、损失和费用（包括但不限於法律费用和支出以及对任何权利请
求进行调查的费用）的，违约方应当对非违约方进行赔偿。该赔偿并不影响非
违约方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就违约方对协议任何条款的该等违反可享
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非违约方就违约方违反协议任何条款而享有的权利和救
济应在协议被取消、终止或完成后依然有效。

在协议生效前，协议项下的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或其在协议中所作的声明、承
诺和保证事项及其他协议项下不以协议生效为前提的义务，将构成该方违约，
非违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并且非违约方有权启动法
律程序要求停止此类侵害或采取其他救济，以防止进一步的侵害。

六、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基於在证券行业整合大趋势下，公司看好国联证券与民生证券重组后的协同

效应，参与本次交易。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持有的民生证券股份置换为国联
证券 A 股股份，资产的流动性得到加强，有助於改善公司资产结构，优化对外
投资质量，保障公司获得更好的投资收益。公司在上述资产交易完成后，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资产的处置损益进行账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
数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本次
受让方国联证券为 A+H 股上市公司，其采用发行 A 股的方式支付，结合其资
信状况，公司董事会认为受让方有能力履行本协议，该股权转让交易对价款项
收回风险可控。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
会因本次交易而产生新增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不存在关联方因本次
交易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完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关认可及批准、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批准、

国联证券股东大会、国联证券 A 股和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交所审
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中国证监会核准证券、期货、基金公司的股东资格
及股东变更事宜等审核程序，存在不能获得前述批准、通过风险。公司将根据
后续审批等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10 日


